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2年安全生产（经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使安全生产工作做到“职责明确、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确保2022年度安全生产无事故的目标，结合我社系统安全生产实际，特制定2022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安全生产意识，落实消防、安全生产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减少安全生产经营事故为目标，加强机构队伍和法制建设，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增强员工安全知识教育培训，为生产经营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二、目标任务

继续做好社有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巩固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坚决清除出租物业的“三合一”经营场所，杜绝安全生产经营事故发生，杜绝责任事故，防止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发生，实现市社机关及市社企业集团公司全年安全生产（经营）不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

1.切实加强出租物业的疫情防控工作。市社企业集团公司要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对承租人提倡“非必要不出行”。对确需离韶的承租人进行建档立卡，实行返韶经营的承租人需验证核酸检测报告（有效期为七天）方可开店营业的规定，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2.做好重点部位辖区的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对酒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检查监督，坚持底线原则，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工作做的更好。

3.落实日常检查、节假日安全检查和值班值守制度，按要求及时上报安全信息。市社企业集团公司要加大对危旧房屋、消防设备设施的日常安全巡查密度，将检查中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上报市社资产管理科。加强节假日期间的安全检查，确保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得到及时整改，并在年底前整改清零，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4.加强出租物业安全管理。物管员要切实做到一岗双责，坚持日常巡查管辖地段，对检查中发现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即时排除，确保辖区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到损失。

四、工作措施

1.层层落实安全生产（经营）工作责任制。市社与企业集团公司签订《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直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书》。企业集团公司内部要层层签订《安全生产岗位责任书》，将安全生产（经营）工作责任制具体落实到岗。落实一岗双责，企业法人代表、各科室负责人对其管理或使用的物业安全负责。管物业必须管安全，物管员也是安全员。

2.市社企业集团公司要加大安全生产（经营）工作的检查整改力度。做到年初有计划，季度有重点，月月有检查。对清明、端午、“五一”、“十一”黄金周、“元旦”、“春节”以及高温、雨季、冬季等重点节假日和特殊时段要做到早部署、早安排，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3.进一步完善消防、安全生产管控体系。切实加强安全生产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事故应急救援和预警体系。对隐患严重、容易发生事故的风险点、危险源实行安全生产预警，督促相关企业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4.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一是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实行重大事故隐患、危险源备案制和台帐制，对在各类检查和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和危险源，要进行台帐登记备案，隐患不消除，台帐不消号；二是把检查与信息上报结合起来，切实做好隐患整改，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下达整改通知书，凡是消极对待或顶着不改的，在系统内通报批评；三是加大对重点隐患区域的整治力度，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重大危险源要坚决清除。

5.积极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消防、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设固定标语及防火标志，不定期发放各种消防、安全生产知识资料，向全体员工普及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并举办各种消防安全讲座和安全知识培训。

6.切实强化值班值守。市社机关、企业集团公司要落实节假日值班带班要求和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外出报备制度。
五、落实安全隐患及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机制

落实安全隐患及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按照《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社有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制度》要求，在市社系统内的全体人员有义务、责任对日常发现的任何安全隐患及违法行为及时进行举报，使事故隐患处理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鼓励举报行为，当举报受理查实后，对举报人按次进行现金奖励。

六、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查治理安全风险隐患机制

市社企业集团公司要继续贯彻落实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查治理安全风险隐患工作机制。在已抽查检测出租物业的基础上，对社有资产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协查报告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加大整治投入力度，及时清零，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七、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机制

按照《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安全生产考核办法》（韶供〔2019〕28号）要求，市社对企业集团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一季度检查、上半年考核（二季度）、三季度检查、年度考核（四季度）的考核机制，并针对安全生产工作设立“安全生产奖”，安全生产考核纳入企业集团公司年度绩效考核。

    附件：1.2022年度市社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安排表
2.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2022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表
    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2年1月4日

2022年度市社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安排表

	时间
	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完成时间

	第一季度
	①与企业集团公司签订《直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书》。监督检查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层层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

②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的值班值守工作安排。

③开展对企业集团公司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④监督检查企业集团公司的安全生产月度及季度隐患排查工作。

⑤对企业集团公司进行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检查评分。

⑥做好节假日期间办公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⑦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1－3月

	第二季度
	①做好清明、端午节前后的值班值守工作安排。

②督促企业集团公司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教育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工作。

③对企业集团公司开展上半年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工作。

④对企业集团公司进行上半年安全生产检查考核评分。

⑤做好汛期防洪涝的安全应急预案工作。

⑥做好节假日期间办公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4－6月

	第三季度
	①抓好秋季因风高物燥易发事故的预防，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及特种作业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②对出租物业进行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的重点检查。

③开展对企业集团公司第三季度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④对企业集团公司进行第三季度安全生产检查评分。

⑤做好国庆节假期安全生产值班值守工作的安排。

⑥做好节假日期间办公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⑦落实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协查治理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7－9月

	第四季度
	①对企业集团公司开展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工作。

②对企业集团公司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评分。

③开展全市供销社系统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消防演练实操工作。

④做好迎接市政府、市安委办年度安全生产考核的资料收集、汇总、编制工作。

⑤完成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年度总结。

⑥督促企业集团公司完成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年度总结。

⑦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
	10－12月




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2022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表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人数
	培训天数
	主办科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预算开支（元）

	01
	市社直属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市社直属企业、租户代表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2022年4月
	市社大

会议室
	40
	1
	市社企业集团公司
	邝庆强
	8803108
	300

	02
	全市供销社系统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及消防实操演练
	市、县（市、区）供销社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企业集团公司、直属企业、租户代表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及消防实操演练
	2022年10月
	市社大会议室及办公楼停车场
	50
	1
	资产管理科
	李俊民
	8803663
	500





